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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立法會選舉管理委員會消息】第四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

舉將於 2009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。為了方便選民在家居附近投票，

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選管會”）決定採用“一區一站”

的模式為 9 月 20 日具投票資格的選民分配投票地點；此外，選管會亦

議決選民必須使用專用印章填劃選票，否則選票將被視作廢票。 

為了讓公眾瞭解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方法，選管會在公共行政

大樓設置了模擬票站，並在今午向傳媒介紹投票程序。 

具投票資格的選民已獲郵寄投票通知書 

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法辦妥選民登記或提前選民登記手續、並

已被登錄於 2009 年 1 月份公開展示的選民登記冊中不屬無投票資格、

至選舉日年滿十八周歲（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須為 1991 年 9 月 19 日

或以前）的廿四萬八千多名選民早前已獲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分別

郵寄《投票通知書》通知所屬的投票地點。 

如果具投票資格的選民未收到《投票通知書》，或不清楚所屬的投

票站，可以憑本人的身份證編號和出生日期，利用 28-920-920“立法

會選舉服務熱線”或選舉網站 www.elections.gov.mo 查知被分配的投票

地點。此外，選民可在遍佈全澳各區和主要口岸的“城市指南”電腦

插入本人的身份證，亦可查知被分配的投票地點。 

投票話咁易，程序大家都要知 

選管會建議選民投票前先查明所屬的投票站。主要方法包括： 

y 查閱選管會發出的《投票通知書》； 

y 致電 28920920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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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瀏覽網頁：http://www.elections.gov.mo； 

y 利用各區“城市指南”電腦插入本人的身份證； 

y 親臨各區政府資訊中心或民政總署服務站。 

9 月 20 日選舉當日，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，選

民必須帶同本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到指定的票站投票。為免到了不

屬被分配的投票站，選管會歡迎選民帶同《投票通知書》前往投票，

但有關《投票通知書》不能作為行使投票權的身份證明文件。 

如果選民到了不屬被分配的投票站，工作人員只能指示其前往所

屬的投票站行使投票權，選民不能在所屬投票站以外的任何投票站行

使投票權。 

簡單而言，選民行使投票權只需三個步驟： 

1. 到領票檯將身份證交予工作人員。選民被核實投票資格後，會獲

發一張選票，同時獲發還身份證。 

� 工作人員將利用電腦讀取智能身份證內的晶片，以確認證件持

有人是否具投票資格？是否被分配到相關的投票站？及是否

已經領取選票（避免重覆投票）？   

� 未能出示智能身份證或無法讀取身份證內晶片資料的選民可

能需要較長的時間驗證身份。 

2. 到劃票間用專用印章蓋印及摺好選票。選民只需攜同選票到劃票

間在想選投的一個候選名單的對應方格內用選舉專用印章蓋印。

在離開劃票間前，選民須在劃票間內把選票向內對摺兩次。 

� 如果選民用筆填劃選票，或在選票上寫上任何文字或符號，選

票將成為廢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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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如果不慎蓋錯印章，選民可要求票站主席另發一張選票，但須

同時交回蓋錯的選票。 

3. 投票入箱。選民行出劃票間後，可到投放選票區自行把選票投入

票箱。如有需要，選民亦可要求工作人員協助把選票投入票箱。 

� 已領取選票的選民必須把選票投入票箱，或交回投票站執行委

員會以替換劃錯或損毁的選票，又或暫緩行使投票權。選管會

將安排工作人員負責看管投票箱以確保所有離開投票站的選

民都已經投票入箱。 

� 完成投票後，選民須即時離開票站。 


